
常 見 問 題
 

 

 

…無身心障礙兒童正常的生活環境 

相關法律... 
1997年《身心障礙個人教育法案 (IDEA)》Part C修正案 規定早期介入療育服務必須儘量在自然環境
中提供，自然環境包括無身心障礙的兒童的正常生活家庭環境和社區環境。只有當在自然環境下實施
早期介入療育服務無法達到令人滿意的效果時，才可以在專門設定的人為環境景下進行。[第632節 
(4)(G) 和第635節 (a) (16)(B)]           

為什麼說自然環境非常重要? 

在日常生活環境和日常活動中學習是兒童的天性 

如何確認兒童的自然環境? 

自然環境是指為促進兒童學習，利用日常生活環境和日常活動所設定的環境。當兒童在浴缸中玩耍、

在水槽中洗手、從杯子中喝水、在水坑裏打水或者在泳池中游泳時，教他/她學習“水”這個詞。在

理解什麼是水的同時，兒童還學到了如何從杯子中喝水，洗手洗臉或者類似走路、跳躍等運動技巧。

在這裏家裏的浴室、廚房水槽、自家後院和社區泳池這些日常活動發生的地方，都屬於自然環境。同

家庭談論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活動可以確認兒童的自然環境。一個家庭的日常活動可能包括看望祖父、

走到商店購物、收取郵件、喂狗洗衣等。所有這些都是教授孩子學習新技能的好機會。 

哪些不是自然環境? 

兒童由於自身的發展障礙或患病必須經常前往的地點，例如診所、醫院、治療室或者培訓中心等，它

們都不屬於自然環境。把特殊需要兒童與自然環境隔離開來通常會導致他們的孤獨症狀惡化。隔離地

點限制了兒童和家庭兩者的社交活動。特殊需要兒童必須掌握在“真實世界”中生活、玩耍和交流的

經驗，以便他們能夠運用這些經驗邁向獨立城熟的成人。 

自然環境  



接受早期介入療育服務的兒童的自然環境應由誰來決定? 

包括孩子的父母在內的個性化家庭服務計畫（IFSP）團隊決定各項療育服務實施的自然環

境。在IFSP程式開始初期，服務協調人和團隊的其他成員探討家庭的日常活動安排細節、家

庭關注事宜等。制訂IFSP時將把這些情況考慮在內，並根據兒童的特殊需要，把療育服務實

施地點安排在兒童居住、學習和玩耍的地方。 

為什麼現在必須在兒童的自然環境中提供服務? 

首先，聯邦《身心障礙個人教育法案 (IDEA)》 Part C修正案一直是要求早期介入療育服務

（BCW）在自然環境下提供服務。1997年該法案重新授權強化了這一項要求。第二，這也有

利於兒童和家庭。療育服務作為家庭日常生活活動安排的一部分，家庭就會有更多的機會, 用
整天時間，去鼓勵孩子學習和練習新技能，孩子也更容易達到預期的目標。第三，在自然環境

下提供服務, 希望能打破身心障礙人士所面臨的孤立或隔離圈。 

若一名兒童此前是在診所接受療育服務，家庭想讓其繼續在那裏接受服務時該怎麼辦? 

家庭有權利選擇那些不任用自然環境的服務提供者。但是那些服務將不被認定為早期介入療

育服務。這樣的話家庭將無法使用BCW開支分擔來為這些服務付費。  

如果關於自然環境我還有更多的問題該怎麼辦? 

請聯繫您的BCW服務協調人，當地早期介入療育服務（BCW）協調人，BCW父母教師或者州

州BCW辦公室（電話404.657-2726 或者免費長途電話888-651-8224)。 

由佐治亞州機構間協調委員會製作分發，為身心障礙兒童及其家庭和早期介入療育服務機

構個人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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